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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3〕201 号 

  

 

关于印发 

《珠海科技学院科研成果级别认定办法》 

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新修订的《珠海科技学院科研成果级别认定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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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科技学院科研成果级别认定办法 

（2023 年修订版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有效促进学校内涵建设，明确学校创新能力建

设目标导向，提高学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，科学、合理、

公正地对学校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价，为成果的合理运用提供

可靠依据，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

革总体方案》文件精神为宗旨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及学科差异等

多种因素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涉及的科研成果包括学术论文、著作、研

究报告、文学艺术类作品、知识产权、科研获奖。有违学术道德、

学术规范的科研成果，不纳入认定和评价范围。 

第二章  科研获奖 

第三条  纳入认定的科研获奖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及政府部

门认定的学术团体授予的科研奖项。各类学术征文奖项，不纳入

认定和评价范围。科研获奖按照 T 级、A 级、B 级、C 级、D 级五

级进行评价，具体级别认定如下。 

T 级：以中央（国务院）名义颁发的科研奖项，如国务院设

立的五项国家科学技术奖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、国家自然科学

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6%9C%80%E9%AB%98%E7%A7%91%E5%AD%A6%E6%8A%80%E6%9C%AF%E5%A5%96/621338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8%87%AA%E7%84%B6%E7%A7%91%E5%AD%A6%E5%A5%96/27319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8%87%AA%E7%84%B6%E7%A7%91%E5%AD%A6%E5%A5%96/27319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6%8A%80%E6%9C%AF%E5%8F%91%E6%98%8E%E5%A5%96/621451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7%A7%91%E5%AD%A6%E6%8A%80%E6%9C%AF%E8%BF%9B%E6%AD%A5%E5%A5%96/621678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9B%BD%E9%99%85%E7%A7%91%E5%AD%A6%E6%8A%80%E6%9C%AF%E5%90%88%E4%BD%9C%E5%A5%96/77056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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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科学技术合作奖； 

A 级：以国家部委名义颁发的科研奖项，如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优秀成果奖、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

科学）、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、全国

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；以省政府名义颁发的科研奖项的特等奖； 

B 级：以省政府名义颁发的科研奖项（特等奖除外）；具有

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资格，且获得奖励证书编号属于国字号的全

国性行业协会、学会颁发的科研奖项，如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

等； 

C 级：获省直单位、地市级人民政府或全国性行业协会、学

会等学术团体颁发的科研奖项； 

D 级：省级行业协会、学会等学术团体办法的科研奖项；区

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研奖项；学校设置的科研成果奖。 

第三章  研究报告 

第四条  研究报告包括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和被采纳的研

究报告。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级别认定按照其发表所在的学术刊

物级别进行认定。被采纳的研究报告是指被党政部门、企事业单

位采纳的产生实际应用价值的咨询报告、研究报告、调查报告。

评价被采纳研究报告级别的依据是其全部或部分重要内容被政

府部门采用的证明原件（如领导批示、政府文件、权威采纳证明

文件等）。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9B%BD%E9%99%85%E7%A7%91%E5%AD%A6%E6%8A%80%E6%9C%AF%E5%90%88%E4%BD%9C%E5%A5%96/77056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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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被采纳的研究报告依采纳部门的级别或规模认定

为 T、A、B、C、D、E 六级。 

T 级：党和国家领导人予以重要批示、被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

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全国政协常委会采纳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报

告； 

A 级：国家各部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采纳的研究报告；

被中共中央办公厅《专报》、《观点摘编》、国家社科基金《成

果要报》、教育部《专家建议》、《教育部简报（高校智库专刊）》、

新华社《内部参考》采纳的研究报告；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、

省政协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采纳的研究报告。 

B 级：其它省直属单位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采纳的研究报

告；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采纳

的研究报告； 

C 级：其它市直属单位采纳的研究报告； 

D 级：县区级政府部门采纳的研究报告； 

E 级：其它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采纳的研究报告。 

第四章  知识产权 

第六条  本章知识产权是指所获得的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商

标、版权、标准及其它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。知识产权

按照 T、A、B、C、D、E 六级进行评价。 

第七条  专利是指取得授权的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



 

- 5 - 

观设计专利，具体级别认定如下： 

A 级：获得欧美日授权的发明专利； 

B 级：获得国内授权或其他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； 

D 级：获得国内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； 

E 级：获得国内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。 

第八条  取得标准、软件著作权、商标、版权及其它知识产

权，具体级别认定如下： 

T 级：取得国际标准制定权。国际标准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

（ISO）理事会审查，国际标准化组织理事会接纳并由中央秘书

处颁布的标准； 

A 级：取得国家标准制定权。国家标准（GB 或 GB/T）须由

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颁布实施； 

B 级：取得行业标准制定权。行业标准须由国务院标准化行

政主管部门审查确定，公布相应行业标准代号并颁布实施； 

C 级：取得省级地方标准制定权。省级地方标准是指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、编号并发布的标准； 

D 级：取得团体标准制定权。团体标准的编制流程须符合国

家相关部门的规定，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开发布； 

E 级：取得软件著作、商标、版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登记。 

第九条 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对成果的应用影响力以及

转移转化经费情况进行评价，具体级别认定如下： 

T 级：转移转化成果中，学校净收益或所占股权在 10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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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的科技成果； 

A 级：转移转化成果中，学校净收益或所占股权在 100-1000

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的科技成果； 

B 级：转移转化成果中，学校净收益或所占股权在 50-100

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的科技成果； 

C 级：转移转化成果中，学校净收益或所占股权在 20-50 万

元（含 20 万元）的科技成果； 

D 级：转移转化成果中，学校净收益或所占股权在 10-20 万

元（含 10 万元）的科技成果； 

E 级：转移转化成果中，学校净收益或所占股权在 10 万元

以下的科技成果。 

第五章  著 作 

第十条  著作是指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出版社公开

出版的学术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工具书等（有 ISBN 号及 CN 号），

其内容应以作者的科研成果为基础，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，是作

者在学科前沿所进行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和提炼，符合

著作写作规范。 

第十一条  成果是否属于学术专著由校内外相关学科专家

按成果的选题意义、理论创新程度、研究方法、逻辑结构与说理

论证、学术规范、成果对学科建设的作用、成果的学术影响（包

括书评等）等 7 项指标进行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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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一般的会议论文集、通俗读物、科普读物、电子

出版物等暂不列入本办法评价范围。 

第十三条  经认定的学术著作按 A、B、C、D、E 五级进行评

价。 

A 级：获得国家级出版政府奖的学术著作；获国家级优秀图

书推荐的学术著作；国家重大出版项目立项支持的学术著作；国

家出版基金支持及其它国家级科研基金支持的学术著作； 

B 级：一级出版社（全国百佳出版社）出版，且有省部级科

研基金项目支持的学术著作；作为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科研项目的

研究成果并被立项部门或同级别相关部门鉴定为优秀的学术著

作； 

C 级：一级出版社（全国百佳出版社）出版的学术著作。 

D 级：二级出版社（包括教育部部属重点高校出版社、“211”

工程高校出版社及其它同行认可的出版社等）出版的学术著作； 

E级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。 

第六章  艺术创作实践类成果 

第十四条  艺术创作实践类成果是指公开发表、公开展览或

演出等具有学术价值的主创作品，主要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

戏剧、影视剧本、报告文学等、音乐（乐谱）、美术、书法、摄

影、舞蹈、曲艺等。艺术创作实践类成果按照 T、A、B、C、D、

E 六级进行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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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在本学科刊物发表的艺术创作类作品，按照刊物

级别认定。在综合类刊物艺术专栏发表的作品，按照期刊级别降

一级认定。同一期/部中发表多个作品按一项成果认定。 

公开出版个人作品集（50 幅及以上）须有正规出版刊号，

按照出版社级别认定（参照著作级别认定标准）。 

第十六条  公开展览或演出艺术创作类作品级别认定如下： 

T 级：参加国家部委主办的国际性艺术作品展览、演出活动，

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级别奖项的艺术类作品； 

A 级：参加国家部委主办的全国性艺术作品展览、演出活动，

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级别奖项的艺术类作品； 

B 级：入选国家部委主办的国际性艺术作品展览的艺术类作

品；参加全国性专业协会主办的国际性艺术作品展览、演出活动，

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级别奖项的艺术类作品； 

C 级：入选国家部委主办的全国性文学艺术作品展览的艺术

类作品；参加省直单位或全国性专业协会主办的全国性艺术作品

展览、演出活动，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级别奖项的艺术类作品； 

D 级：入选省直单位或全国性专业协会主办的文学艺术作品

展览的艺术类作品；参加市直单位或省级专业协会主办的艺术作

品展览、演出活动，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级别奖项的艺术类作品； 

E 级：入选市直单位或省级专业协会主办的艺术作品展览、

演出活动的艺术类作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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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（1）“全国性专业协会”：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戏剧家协

会、中国电影家协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

曲艺家协会、中国舞蹈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中国摄影

家协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国杂技家协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

会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、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。 

（2）“省级专业协会”是指与“全国性专业协会”相对应

的省内和市内相关专业协会。 

第七章  学术论文 

第十七条  学术论文应独立成篇，原则上不少于 2000 字，

中文学术论文须在中国知网（CNKI）、万方数据或维普网上

可查询，外文学术论文以检索为准。同一期/部刊物中发表多

篇学术论文按一项成果认定。 

第十八条  学术论文由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学科特点及论

文质量综合评定为高水平学术论文、较高水平学术论文、一

般学术论文。 

第十九条  下列材料一般不作为学术论文对待： 

1.各类期刊、报刊上发表的其它文章，如学术动态、学

术通讯、评论、读后感、人物访谈、科普文章、会议简报、

讲座稿件和非学术论文式的商榷或答辩等； 

2.无双刊号或不能确定是否准许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刊物

上发表的文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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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在需要时由

科研处另行研究后提出，经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报学校批准执

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珠海科技学院

科研成果学术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 2021〔71〕号）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

 

  珠海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7 日印发   

 


